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說明 

1.1 基本資料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為一次評估定案，對於建築物整體或

部分樓層受災程度的調查與評估方式，先以緊急評估明細表填入更詳盡的

結構體各桿件受損程度之級數及受損數量所佔的百分比之數據為依據，來

做為判定結構體受損嚴重與否的等級，此外對於該緊急評估明細表中之梁、

柱、牆損害程度係以最嚴重之一樓層為主判定。緊急評估人員應於災害現

場對受損建物先進行緊急評估明細表之填寫工作後，再將其結果填入緊急

評估表完成。 

1.2 結構體及大地工程受災程度評估 

  有關結構體受災程度評估，係先依照緊急評估明細表逐項調查建築物各

構材及基礎受災程度之等級填寫完成後。再依所使用的結構體構材材料之

不同，分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鋼造結構、磚造結構及木或竹泥造結構及其

他等五種構造，由緊急評估明細表已判定完成之損壞等級分別填入緊急評

估表完成，茲以震災為例，將緊急評估明細表須評估之內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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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時若發生土壤液化或地盤流動，則除了會產生沉陷外，也可能因沉

陷不均勻，致使建築物整體產生傾斜。此外，因地震時建築物產生極大的

傾倒力矩，致使某一側的接觸壓力大增，若超過土壤承載力，使得土壤破

壞，產生較可觀的沉陷時，也會造成建築物整體的傾斜。 

  建築物傾斜後，傾斜一側的接觸壓力還是比他側大，因此傾斜的狀況會

繼續惡化，若遇有餘震，傾斜的角度也可能加劇。此外，傾斜度數過大，

也會影響建築物的使用性，譬如電梯可能無法運作。 

  建築物的傾斜若非由於基礎的問題，而係結構體如柱的破壞所引起者，

其後果可能更為嚴重。此乃因建築物傾斜後會造成P-△效應，可能使損壞

的結構體繼續惡化，一旦遇上餘震，後果更不堪設想。結構體之破壞如僅

在某些樓層，則這幾層樓會有樓層傾斜的現象。本項目評估的參考基準為

整體的傾斜或樓層相對的傾斜超過2 度便認為達嚴重的程度，而實際量測

時，以水平側移除以高度來計算，若其值超過1/30，則認為達嚴重的程度。

若傾斜角度為1 度，則可認為達中等的程度。 

 

 

1.2.1 建築物整體或部分樓層傾斜評估 

1.建築物傾斜率（ ）。 

2.傾斜受災程度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傾斜率未滿1/60；乙_中等：傾斜率1/60 至1/30；丙_嚴

重：傾斜率超過1/30）。 

※(詳參考圖例一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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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結構的基礎型式，不外乎樁基礎、筏基與基腳等。地震時可能造

成樁頭破壞，筏基地下室外牆破壞，或基腳上柱底的破壞，致使基礎與上

部結構脫離、錯開。 

  由於上述的破壞可能在地面以下，因此較不易調查，惟若產生上述破壞，

則上部結構與地面土層間一定會有擠壓或產生間隙，評估者應根據此些現

象及其他跡象的嚴重性與範圍來決定其受災程度。 

  木或竹泥造或磚造結構之基礎，通常為淺基礎，如木牆或竹泥牆下之條

狀基礎或柱下的基腳。調查主要的地方在於木牆或竹泥牆底部或柱底部與

基礎接觸的地方是否破壞而脫離、錯開，並根據其普遍性與嚴重程度判定

損害程度為輕微、中等或嚴重。 

  基礎淘空的原因可能是液化、邊波滑動或擋土牆損壞造成基礎下土壤移

動等。應依據基礎下土壤淘空的程度與範圍來判斷其等級。 

 

1.2.2 基礎與上部結構脫離錯開及基礎淘空程度之評估 

1.柱基總數（ ）。 

2.柱基淘空或與上部柱牆結構脫離、錯開達5 公分以上（ ）根。 

3.前項佔柱基總數( )％。 

4.柱基受災程度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未滿10％；乙_中等：10％至20％；丙_嚴重：超過20％）。 

※(詳參考圖例二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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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在地震時所產生的內力，包括軸力、彎矩與剪力。軸力與剪力在柱

子的各個斷面都是定值，彎矩則因反曲點在柱中央附近，因此柱頂與柱底

的彎矩最大。 

  RC 柱頂或柱底若發生軸力併合彎矩的破壞，通常保護層的混凝土會剝

落，如果圍束箍筋足夠，柱的行為還是很好的。如果圍束箍筋不夠，主筋

可能發生挫屈，也可能箍筋先被拉斷後主筋產生挫屈，嚴重的情況，柱心

的混凝土可能部分掉出來，如此柱可能產生變形、縮短，而樓板面可能有

下陷的情況。 

  RC 柱如果發生剪力破壞，通常會在柱中央附近的部分，此乃因柱中央

未配置圍束箍筋，因此箍筋間距較大的緣故。RC 柱的剪力強度來自混凝

土與剪力箍筋兩部分，如果斜向裂縫很細微，表示剪力箍筋還未參與承擔

剪力，或承擔的剪力不大，但若斜裂縫寬度很大，表示剪力箍筋已參與作

1.2.3柱損害程度 

1.柱總數( )根。（不含非結構柱，以損害最嚴重第  樓層計之） 

2.受損柱達Ⅳ者( )根，佔柱總數（ ）％ 

3.受損柱達 V 者( )根，佔柱總數（ ）％。 

4.柱損害程度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柱無Ⅳ或 V 級損害；乙_中等：柱損害度Ⅳ級加 

V 級者佔柱總數 20％以下；丙_嚴重：柱損害度 V 級者佔柱總數超過 10

％或Ⅳ級加 V 級者佔柱總數超過 20％） 

※(詳參考圖例三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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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至早已降伏或已握裏破壞，此時應評定為剪力破壞，損害程度應列

為第V 級 (參考圖例三及照片)。 

  鋼柱可能的損害包括挫屈、鋼板拉裂、柱子整體變形、接頭各式的破壞

等，應由此些項目損害的情形來判定損害程度輕微、中等或嚴重。 

  鋼造建築物內大部分的構材都有包覆材，因此很難由外觀判定結構體的

破壞情形。不過當柱子破壞，包覆材一定會破損，樓版面也可 

能會下陷、開裂，也會有可觀的層間變形。因此也可由此些破壞的嚴重性

推測柱子的破壞程度。如能從破損的包覆材附近，將包覆材清除，觀察柱

結構體的損害較為可靠。 

  竹、木構造的柱評估的要點要依其能否承擔垂直載重來判定。 

  磚柱可能為磚柱或可能為加強磚造的鋼筋混凝土柱，亦可能為磚木混合

結構的木柱。磚柱評估的要點看其裂縫的寬度及傾斜的程度，依其能否承

擔垂直載重來判定。 

  鋼筋混凝土柱的評估要點則與鋼筋混凝土結構相似。木柱之評估要點亦

是研判其承擔垂直載重的能力。 

  一般而言，損害程度V 的柱子佔全部柱子的10%以上，或損害程度IV 的

柱子佔20%以上，其受災程度可評為「嚴重」。沒有IV 或V 級的損害，其

受災程度可評為「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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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在地震時產生的內力，主要包括剪力與彎矩。剪力對梁的任何斷面而

言為定值，彎矩則因反曲點約在梁中央，而係梁兩端的彎矩為最大。 

  鋼筋混凝土梁之端點若產生彎矩破壞，受壓側的混凝土會剝落，但如果

箍筋足夠的話，主筋並未挫屈，也無剪力破壞的跡象時，此乃發揮正常的

塑鉸行為，僅應視為第III級破壞。若箍筋不足，致使主筋挫屈，或剪力

破壞，則甚為嚴重。 

  鋼筋混凝土梁若發生剪力破壞，會有大的斜裂縫產生，若裂縫寬度大，

表示箍筋已發揮其強度，此時梁的強度已不足。嚴重的剪力破壞常會連帶

使主筋下的混凝土剝落，此乃因主筋對剪力強度也提供所謂的插筋效應 

(dowel action)，而此時的插筋效應已用盡所致。 

  鋼梁可能的損害包括挫屈、鋼板拉裂、整體變形及接頭各式破壞等，可

由此些項目損害的情形來判定損害程度為輕微、中等或嚴重。 

1.2.4-1梁損害程度 

1.梁總數( )。（兩端均不與結構柱牆相接者不計；以損害最嚴重第  樓

層計之） 

2.受損梁達Ⅳ者( )根、佔梁總數（ ）％ 

3.受損梁達 V 者( )根、佔梁總數（ ）％ 

4.梁損害程度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梁無Ⅳ或 V 級損害；乙_中等：梁損害度Ⅳ級加 V 級者佔

梁總數 20％以下；丙_嚴重：梁損害度 V 級者佔梁總數超過 10％或Ⅳ

級加 V 級者佔梁總數超過 20％） 

※(詳參考圖例四-1 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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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下常有隔間磚牆，但如牆長短於梁長，因此留有一段短梁。地震時因

磚牆之勁度會吸收到地震力，其力加在梁上，使短梁產生大的剪力，易於

產生剪力破壞，評估宜注意。 

  當鋼梁嚴重損壞，樓版面會下陷、開裂、天花板可能掉落，可從天花板

掉落處向內觀察梁的損壞情形。當樓層產生顯著的層間變位時，也意味著

梁可能已產生永久變形或破壞，因此也可從此些間接跡象來判斷。 

  梁若產生破壞，其勁度會衰減，因此樓板面會下陷，梁也有下垂的變形，

此種情況就如損害程度V所述。 

  一般而言，損害程度V 的梁佔全部梁的10%以上，或損害程度IV的梁佔

20%以上，其受災程度可評為「嚴重」。沒有IV 或V 級的損害，其受災程

度可評為「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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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造結構可能採用木屋頂與木樓版系統，將其支承在磚牆或中間柱上。

地震後屋頂與樓版的支承情況可能已產生移位，而有可能在餘震中脫開掉

落而釀成災禍。一般而言，若發現支承已移出原支承長度的一半以上時，

可視為屬嚴重情況。 

  木或竹泥造結構可能採用木或竹屋頂與木或竹樓版系統，將其支承在木

或竹泥牆以及木或竹柱上。地震後屋頂與樓版的支承情況可能已產生移位，

而有可能在餘震中脫開掉落而釀成災禍。一般而言，若發現支承已移出原

支承長度的一半以上時，可視為屬嚴重情況。 

 

 

 

 

 

1.2.4-2 磚、木或竹泥造結構屋頂與樓版之支承移位 

1. 1.支承長度：( )公分 

2.支承移位：( )公分 

3.支承移位/支承長度：（ ） 

4.依據支承移位與原支承長度之比例評估受災程度等級： 

( )甲 ( )乙( )丙。 

※(甲_輕微：支承移位/支承長度之比率未滿 1/4；乙_中等：1/4-1/2；

丙_嚴重：超過 1/2) 

※(詳參考圖例四-2 及照片)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說明手冊

第 8 頁，共 56 頁



 

 

 

 

 

 

 

  結構牆包括剪力牆與承重牆，一般剪力牆主要承受地震力，承重牆主要

承受垂直載重。建築物尚有其他非結構牆，如15 公分鋼筋混凝土外牆與

隔間磚牆等。由於此些非結構牆即使在地震中損壞，亦不致對結構體產生

太大的影響，因此本評估不包含非結構牆在內。 

  結構牆在地震時產生之內力，主要為剪力、彎矩與軸力。當結構牆的中

央產生斜裂縫，且裂縫寬度甚大時，表示剪力筋已降伏或握裏破壞，亦即

已發生嚴重的剪力破壞。結構牆當發生彎矩併合軸力的破壞時，通常破壞

發生在兩端，此乃因彎矩引致的拉應力與壓應力在兩端其值最大。壓力側

發生破壞時，可能保護層混凝土剝落，但如果主筋不挫屈，而核心內混凝

土也還完好的話，此乃正常的韌性彎矩破壞，損害程度應只達第III級。

若主筋挫屈，核心內混凝土爆裂，則屬於嚴重的破壞。 

  拉力側的主筋可能產生降伏，而當反壓時，可能無法讓開裂的混凝土密

1.2.5- 1磚、結構牆 (含剪力牆、承重牆) 損害程度 

1.結構牆總長（   ）公尺。（經研判非屬承擔地震力或承重者不計。總

長係以水平剖面之牆長總和；以損害最嚴重第樓層計之） 

2.受損結構牆達Ⅳ者（ ）公尺、佔結構牆總長（ ）％。 

3.受損結構牆達Ｖ者（ ）公尺、佔結構牆總長（ ）％。 

4.結構牆損害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結構牆無Ⅳ或 V 級損害；乙_中等：結構牆損害度Ⅳ級加

V級者佔結構牆總長 20％以下；丙_嚴重：結構牆損害度 V 級者佔結構

牆總長超過 10％或Ⅳ級加 V 級者佔結構牆總長超過 20％） 

※(詳參考圖例五-1 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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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此幾次反覆載重後，拉力側的裂縫寬度可能很大。只要拉力筋不被

拉斷，應不算太大的損壞，但常有主筋續接不良，譬如使用不合格的機械

式續接，或施工不良的瓦斯壓接，則可能造成鋼筋拉斷，此種破壞就算是

很嚴重的情況。 

  一般而言，損害程度V 的結構牆佔全部結構牆的10%以上，或損害程度

IV 的結構牆佔20%以上，其受災程度可評為「嚴重」。沒有IV或V級的損

害，其受災程度可評為「輕微」。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說明手冊

第 10 頁，共 56 頁



 

 

 

 

 

 

  磚牆為磚造結構主要的抵抗地震力構材，其主要破壞型式為產生斜裂縫。

此裂縫可能沿磚塊本身或砂漿界面，端視磚牆的高寬比與磚塊、砂漿的強

度而定。評估此項目時，以裂縫產生的普遍性與裂縫的寬度來評定其損害

程度。一般而言，大於0.5 公分的裂縫普遍存在一半左右牆全長的情況可

視為損害嚴重。 

 

 

 

 

 

 

 

 

1.2.5-2 磚造或加強磚造損害程度 

1.磚牆總長（ ）公尺。（總長係以水平剖面之牆長總和；以損害最嚴重

第 樓層計之） 

2.磚牆裂縫大於 0.5 公分者之水平牆長（ ）公尺、佔磚牆總長（ ）％ 

3.磚牆損害等級評估：(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磚牆損壞未滿 20％；乙_中等：20％至 50％；丙_嚴重：

超過 50％） 

※(詳參考圖例五-2 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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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斜撐可能的損害亦包括挫屈、鋼板拉裂、整體變形及接頭各式破壞等，

可由此些項目損害的情形來判定損害程度為輕微、中等或嚴重。具有斜撐

的鋼結構，其勁度就會大些，因此若發現已有顯著的層間變位時，斜撐可

能已產生嚴重的破壞。調查時最好將包覆材移除，則觀察的結果較為可

靠。 

 

 

 

 

  地裂原因除地層錯動外，亦有可能是土壤液化產生之噴砂，或是地板拱

起龜裂，也有可能是地板受剪破壞或基礎差異沉陷所造成。於評估本項目

時以地裂寬度、長度、條數以及是否穿過建築物或距建築物的最短距離等

因素來判斷其等級，由基礎結構是否破壞及後續餘震是否會加劇破壞予以

分成輕微（甲級）、中等（乙級）及嚴重（丙級）三種等級。 

1.2.5-3 鋼造結構之斜撐損害程度 

鋼斜撐可能的損害包括挫屈、鋼板拉裂、整體變形及接頭的破壞等，由

此些項目損害情形來評估損害程度： 

(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乙_中等；丙_嚴重） 

※(詳參考圖例五-3 及照片) 

1.2.6  地裂影響本建築物安全程度 

以地裂寬度、長度、條數以及是否穿過本建築物或距建築物最短距離而

致危害基礎之虞等因素綜合評估其影響程度： 

( )甲 ( )乙 ( )丙。 

※（甲_輕微；乙_中等；丙_嚴重）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說明手冊

第 12 頁，共 56 頁



 

 

 

 

 

 

 

 

 

 

 

 

 

 

 

 

 

 

 

1.2. 7 邊坡及擋土牆損害對建築物安全影響程度 

 

1. 評估建築物受邊坡（含溪川河道之護岸邊坡）滑動等影響程度：（請

直接在表上圈選）（建築物在邊坡滑動範圍 2 倍外不評估。） 

 

建築物與邊

坡相對 

  位置 

邊坡受損 

程度 

建築物在邊

坡滑動範圍 

建築物在邊

坡滑動範圍

邊緣至 1倍距

離內 

建築物在邊

坡滑動範圍 1

倍至 2倍距離

之間者 

邊坡受損嚴重 丙 丙 乙 

邊坡受損中度 丙 乙 甲 

邊坡受損輕微 甲 甲 甲 

 

2. 評估擋土牆損害對建築物安全影響程度：（建築物外牆與擋土牆間之

最小水平距離（D）大於擋土牆高度（H）2 倍者不評估。） 

 

建築物外牆

與擋土

牆距離 

  位置 

 

 

 

邊坡受損 

程度 

建築物外牆

在與擋土牆

間之最小水

平距離小於

擋土牆高度

0.5倍者

(D<H/2) 

建築物外牆

在與擋土牆

間之最小水

平距離小於

擋土牆高度

0.5倍者 

(H/2<D<H) 

建築物外牆

在與擋土牆

間之最小水

平距離介於

擋土牆高度 1

倍至 2倍之間

者 

(H<D<2H) 

邊坡受損嚴重 丙 丙 乙 

邊坡受損中度 丙 乙 甲 

邊坡受損輕微 甲 甲 甲 

 

註： 

邊坡受損嚴重：邊坡發生滑動者。 

邊坡受損中度：邊坡未發生滑動，但有嚴重裂縫者。 

邊坡受損輕微：邊坡無明顯之損害。 

牆身受損嚴重：牆體傾斜率超過 1/30，或牆體結構已破壞者。 

牆身受損中度：牆體傾斜率 1/30-1/60，或牆體呈現多處明顯裂縫及

露出鋼筋者。 

牆身受損輕微：牆體傾斜率未滿 1/60 者。 

※（甲_輕微；乙_中等；丙_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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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位於山坡之下，須防範落石、土石流或邊坡下滑之土、岩體是否

會衝擊，甚或淹沒建築物。建築物下方若為山坡時須防範下邊坡滑動，導

致建築物基礎破壞或懸空、甚或建築物隨邊坡破壞而下滑傾毀，故本項目

之邊坡損害對建築物之安全影響評估，應含蓋上述可能破壞情形，尤其是

在餘震時可能產生落石或是暴雨後造成土石流或邊坡滑動，注意是否有給、

排水設施斷裂或破壞、既有排水設施是否足夠情形、張力裂縫寬度、鬆動

岩塊出露數目與分佈情形，以評估邊坡受損程度。建築物在邊坡滑動範圍

2 倍外不評估。其評估方式如下表所示： 

建築物與邊坡

相對 

  位置 

邊坡受損 

程度 

建築物在邊坡

滑動範圍 

建築物在邊坡

滑動範圍邊緣

至 1倍距離內 

建築物在邊坡

滑動範圍 1 倍

至 2 倍距離之

間者 

邊坡受損嚴重 丙 丙 乙 

邊坡受損中度 丙 乙 甲 

邊坡受損輕微 甲 甲 甲 

註： 

邊坡受損嚴重：邊坡發生滑動者。 

邊坡受損中度：邊坡未發生滑動，但有嚴重裂縫者。 

邊坡受損輕微：邊坡無明顯之損害。 

  當建築物位於擋土牆下方時，可能會因為擋土牆破壞倒塌，而遭擋土牆

後方土壤或其上方建築物倒塌衝擊或淹埋。當建築物位於擋土牆上方時，

可能會因為下方擋土牆破壞倒塌而引致基礎淘空或破壞甚或隨擋土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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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向下側傾倒，評估首要重點在於擋土牆於後續餘震或暴雨下產生破壞倒

塌時會否波及建築物之安全或使用，尤其注意現有給、排水設施是否破壞、

地面裂縫情形會否引起地面水或給水灌入擋牆後側土壤造成擋土牆破壞，

建築物外牆與擋土牆間之最小水平距離大於擋土牆高度2 倍者不評估。其

評估方法如下表所示： 

建築物外牆與

擋土牆距

離範圍 

 

 

 

牆身受損 

程度 

建築物外牆與

擋土牆間之最

小水平距離小

於擋土牆高度

0.5倍者 

(D<H/2) 

建築物外牆與

擋土牆間之最

小水平距離介

於擋土牆高度

0.5倍至 1倍者 

(H/2<D<H) 

建築物外牆與

擋土牆間之最

小水平距離介

於擋土牆高度

1倍至 2倍之間

者 

(H<D<2H) 

邊坡受損嚴重 丙 丙 乙 

邊坡受損中度 丙 乙 甲 

邊坡受損輕微 甲 甲 甲 

註： 

牆身受損嚴重：牆體傾斜率超過1/30，或牆體結構已破壞者。 

牆身受損中度：牆體傾斜率1/30-1/60，或牆體呈現多處明顯裂縫及露出

鋼筋者。 

牆身受損輕微：牆體傾斜率未滿1/60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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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之鄰近如有其他建築物或輸配電鐵塔等建物，已發生傾斜而危及

本建築物時，則依該建物之傾斜率來評量其嚴重程度，標準與第(2)項相

同。本項目中危害評估分為下列幾種可能性： 

甲_輕微 乙_中等 丙_嚴重 

  鄰近建築物在地震下常因間距不足而產生結構碰撞現象導致結構物受

損，在1985 年墨西哥大地震甚至還有傾倒之建築物壓倒對街之建築物之

案例，本條即考慮此種現象。 

1.2.8  鄰近建築物傾斜度影響建築物安全程度 

 

1. 評估鄰近建築物傾斜率（ ）。（建築物與該傾斜建築物距離大於傾斜

建築物高度 2 倍者不評估 

2. 鄰近建築物傾斜影響本建築物安全評估 

 

      D/H 

 

 

 

鄰近建築 

物傾斜率 

本建築物與

該傾斜建築

物距離與該

建築物之高

度比小於 0.5

者 

本建築物與

該傾斜建築

物距離與該

建築物之高

度比在 0.5至

1之間者 

本建築物與

該傾斜建築

物距離與該

建築物之高

度比在 1 至 2

之間者 

鄰近建築物傾斜

率超過 1/30者 
丙 丙 乙 

鄰近建築物傾斜

率超過 1/30至

1/60者 

丙 乙 甲 

鄰近建築物傾斜

率未滿 1/60者 
甲 甲 甲 

 

※（甲_輕微；乙_中等；丙_嚴重）。 

※(詳參考圖例八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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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墜落物與傾倒物受災程度評估 

1.3.1 外部非結構體受災程度調查 

1.3.1-1 墬落物 

貳、墜落物與傾倒物受災程度評估 

一、 外部非結構體受災程度調查 

（填寫適合項目，無適合者不填寫：甲_輕微 乙_中等 丙_嚴重) 

(一) 

墜 

落 

物 

依右列評估等級填寫各項 甲 乙 丙 

1.玻璃窗、外部裝修材(含

外牆面)之損害程度 
□小於1% □1%～10% □大於10% 

2.屋簷、陽臺、女兒牆之

損害程度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3.屋頂廣告塔、水塔及空

調冷卻塔之損害程度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4.窗型冷氣、招牌、鐵窗

之損害程度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二) 

傾 

倒 

物 

依右列評估等級填寫各項 甲 乙 丙 

1.屋外樓梯之損害程度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2.圍牆之損害程度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3.其他 
□無傾斜 □微傾斜 □明確傾斜 

  結構物外部之附加物，在地震中極易受到損傷，致使其與結構物之接合

程度下降，若降得太低，無法承受本身之重量，常易墜落，造成路上人民

生命、財產之威脅，在日本阪神大地震時，因墜落物導致人員之傷亡，甚

至多於因結構物倒塌而直接傷亡者，可見墜落物之殺傷力實為驚人，故墜

落物已引起國內外一致之重視。且墜落物在第一次主震時也許不致掉落，

但在之後的餘震，則極有可能墜落，造成二次傷害。另墜落物雖不致對結

構體造成嚴重的損傷，但危險性很高，值得注意。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說明手冊

第 30 頁，共 56 頁



(1a) 玻璃窗之損害程度 

  破碎之玻璃自高樓落下，無異於利刃，殺傷力極大，故列在首項，且破

碎之玻璃，有可能於餘震或震後之風雨陸續墜落，形成不定時炸彈，人員

須儘量遠離。評估之方法須依據玻璃窗之大小，破壞程度而定： 

甲_輕微破壞：窗無明顯變形，或破壞程度小於1%。 

乙_中等破壞：窗無明顯變形，玻璃有明顯裂縫，或破壞程度介於1%～

10%。 

丙_嚴重破壞：窗有明顯變形，玻璃有明顯裂縫或地上已有玻碎片，或破

壞程度大於10%。 

(1b) 外部裝修材(含外牆面) 之損害程度 

  外部裝修材為國內建築所常見，如磁磚、外貼石片、帷幕牆等，因為受

到風吹日曬雨淋，極易造成粘結材質老化，致使粘著力降低或螺栓生銹，

強度降低，若再遇地震，則有可能墜落，導致意外事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輕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明顯異狀，或破壞程

度小於1%。 

乙_中等破壞：明顯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明顯銹蝕、鬆動，或

破壞程度介於1%～10%。 

丙_嚴重破壞：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或破壞程度大於10%。 

(2) 屋簷、陽台及女兒牆之損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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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簷、陽台或女兒牆常因造形、美觀、實用而設置，一般均不屬於結構

系統，可能因地震導致破壞墜落，但若屬退縮建物之屋簷、陽台或女兒牆，

則危險性降低，如下圖： 

 

 

 

  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無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明顯異狀。 

  乙_中等破壞：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微銹蝕、鬆動。 

  丙_嚴重破壞：明確傾斜或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 

  另若屬退縮建築物則不必歸類於嚴重破壞。 

(3) 屋頂廣告塔、水塔及空調冷卻塔之損害程度 

  國內由於文化使然，故常於屋頂設置廣告塔，平時固可收廣告之效，但

須確保於地震中、地震後不致倒塌、破碎、墜落。 

  一般除一、二層房屋外，屋頂多半設有水塔，在地震中水塔常易破壞，

然水塔亦分為RC 造與金屬/FRP 之水塔，前者通常於分析中納陽台屋簷 

入，且多位於屋頂面中，即使有損壞，亦不致太大，墜落之可能性亦低，

但若水塔為後加之金屬/FRP 者，則可能因安裝固定不佳而於地震中鬆動

墜落，且因重量甚大，墜落之危險性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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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樓之中央空調系統常於屋頂設置空調冷卻塔，其重量甚大。若固定不

善，於地震後可能有鬆脫之虞，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無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明顯異狀。 

  乙_中等破壞：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微銹蝕、鬆動。 

  丙_嚴重破壞：明確傾斜或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 

(4) 窗型冷氣、招牌、鐵窗之損害程度 

  窗型冷氣乃國內極為普遍之家電，裝設之方法可為安裝於預留孔RC 上

或另以角鐵架固定之。於震後亦極有可能墜落，且墜落點多為房屋外部，

危險性極高。 

  因國內商業文化特性，常有大量廣告招牌，於地震後可能因錨定螺栓鬆

脫，或因變形過大導致招牌變形破損墜落。 

  住家為了治安，常裝設鐵窗，但於地震後有可能因錨定螺栓鬆脫而掉落，

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無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明顯異狀。 

  乙_中等破壞：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微銹蝕、鬆動。 

  丙_嚴重破壞：明確傾斜或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 

照片1-1 至照片1-14 所示為各種外部墬落物受震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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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5  屋簷                    照片1-6 陽台及女兒牆 

      照片 1-3 外牆裝修材                  照片 1-4 外牆裝修材 

      照片 1-1 玻璃窗                     照片 1-2 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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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7 屋頂水塔                 照片1-8 屋頂水塔 

 

    照片1-9 屋頂空調冷卻塔              照片1-10 窗型冷氣 

 

        照片1-11 鐵窗                    照片1-12 招牌 

 

        照片1-13 連接走廊               照片1-14 大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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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傾倒物 

  外部傾倒物包括屋外逃生樓梯、圍牆、電線桿等非結構體，其在餘震下

可能倒塌而危及生命安全。此類危害物可於清除後重新評定為較安全之等

級。緊急評估明細表中，丙等為嚴重破壞，傾倒物明確傾斜隨時有倒塌危

險者，乙等為中等破壞，傾倒物微傾斜在餘震下可能有危險者，甲等為輕

微破壞，傾倒物無傾斜。其中乙_丙等應於四周立警示標誌，防止人員接

近或使用。 

(1)屋外樓梯之損害程度 

  此處屋外樓梯係指非與主結構一體灌築，而是另外建造，再接附於主體

結構者，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無傾斜、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堅固。 

  乙_中等破壞：微傾斜、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稍鬆動。 

  丙_嚴重破壞：明確傾斜3 度、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鬆動而有倒塌或有

使用危險者。 

(2)圍牆之損害程度 

  圍牆係附屬建物，為另外建造，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無傾斜、或牆體無裂縫和鬆動變形。 

  乙_中等破壞：微傾斜、或牆體稍有裂縫和鬆動變形。 

  丙_嚴重破壞：明確傾斜、或牆體已有嚴重裂縫和鬆動變形可能倒塌傷

人。 

  照片1-15 至照片1-22 所示為各種外部傾倒物受震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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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15 圍牆                        照片1-16 圍牆 

 

       照片1-17 電線桿                      照片1-18  電線桿 

 

        照片1-19 鐘樓                      照片1-20 洗手台 

 

        照片1-21 預拌混凝土廠                照片1-22 遊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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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內部非結構體受災程度調查 

二、 內部非結構體受災程度調查 

（填寫適合項目，無適合者不填寫：甲_輕微 乙_中等 丙_嚴重) 

(一) 

墜 

落 

物 

依右列評估等級填寫各項 甲 乙 丙 

1.天花板的裝潢和照明器

材、牆壁垂吊器具之損害

程度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2.天花板空調管線之損害

程度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3.其他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二) 

傾 

倒 

物 

依右列評估等級填寫各項 甲 乙 丙 

1.隔間牆損害程度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2.高櫃之損害程度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3.內部樓梯之損害程度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4.其他 □健全 □不明確 □有掉落之危險 

1.3.2-1 墜落物 

  建築物內部裝潢、照明、空調管線及懸掛物等通常有可能在地震中損壞，

而於人員進入時受到撞擊或墜落導致傷亡，故而仍需加以注意。但本內部

評估主要適用公共建築物，供大眾使用者，一般民間建物於地震後可能不

易進入，或進入時需屋主在場，時間上不易配合，且民間建物室內裝修墜

落所造成之傷害性遠小於建物外部者，故民間建物之內部評估不予考慮，

但若屋主有意願時，可視情形協助處理。惟本項墜落物大部分可於短時間

內排除，排除後即無危險性。 

 (1)天花板裝潢、照明器材及牆壁垂吊器具之損害程度 

  天花板裝潢、照明器材及牆壁垂吊器具在地震後所造成墜落之主因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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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佳或地震中受震動破裂，若為玻璃製者，危險性則更高，評估時須小

心注意安全，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健全，無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異狀。 

  乙_中等破壞：損害不明確，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稍銹蝕、

鬆動。 

  丙_嚴重破壞：有掉落之危險，明確傾斜，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 

(2)天花板空調管線之損害程度 

  對中央系統空調及自動灑水系統或醫院內之氧氣等管線等，若固定不牢，

則可能鬆脫墜落，擊傷民眾，亦有可能致使管線破裂，導致二次災害 (如

淹水、漏水、高壓氣外洩等)，須予以注意，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健全，無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無異狀。 

  乙_中等破壞：損害不明確，微傾斜、變形或裂縫，接合螺栓有稍銹蝕、

鬆動。 

  丙_嚴重破壞：有掉落之危險，明確傾斜，已有部分墜落或可用手推動。 

照片1-23 至照片1-32 所示為各種內部墬落物受震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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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27 吊物                      照片1-28 吊物 

 

 

        照片1-23 天花板                   照片1-24 天花板 

 

        照片1-25 照明                    照片1-26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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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31 內壁裝修材              照片1-32 內壁裝修材 

1.3.2-2 傾倒物 

  內部傾倒物包括隔間牆、高櫃及內部樓梯等非主體結構。內部傾倒物之

危害判定，以災害再發生 (餘震、火災等) 時是否危險並妨礙逃生為準則。

緊急評估明細表中，丙等為嚴重破壞，傾倒物有掉落之危險者，乙等為中

等破壞，傾倒物傾斜不明確，在餘震下可能有危險者，甲等為輕微破壞，

傾倒物健全無傾斜。對於公共建物，應在將傾倒物清除後重新歸類為甲等

後才可開放使用。 

(1)隔間牆之損害程度 

  隔間牆大部分為磚造，可能非與主結構一體灌築，而是另外建造， 

        照片1-29 電視                   照片1-30 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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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附於主體結構者，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健全無傾斜、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堅固。 

  乙_中等破壞：傾斜不明確、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稍鬆動。 

  丙_嚴重破壞：有掉落之危險、或與主體結構之錨定鬆動而有使用危險

者。 

(2)高櫃之損害程度 

  為使用之方便，通常高櫃皆屬移動式，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健全無傾斜、或與主體結構之固定堅實。 

  乙_中等破壞：傾斜不明確、或與主體結構之固定稍鬆動。 

  丙_嚴重破壞：有掉落之危險、或未固定於主體結構。 

(3)內部樓梯之損害程度 

  921地震因內部樓梯固定不良造成傷亡甚多，其評估方法如下︰ 

  甲_輕微破壞：健全無傾斜、或與主體結構之固定堅實。 

  乙_中等破壞：傾斜不明確、或與主體結構之固定稍鬆動。 

  丙_嚴重破壞：有掉落之危險、或未固定於主體結構。 

  照片1-33 至照片1-42 所示為各種內部傾倒物受震損情況。 

 

 

 

 

 

    照片1-33 櫃子                       照片1-34 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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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1-35 鐵櫃                  照片1-36 化學藥品櫃 

 

        照片1-37 桌椅                  照片1-38 瓦斯筒 

 

        照片1-41 樓梯                  照片1-42 樓梯 

 

        照片1-39 酒器                  照片1-40 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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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緊急評估明細表填寫要領及順序建議 

  由於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的評估方法，已由以前兩階段評估作業方式，修

改為一次評估定案；故今後評估人員對災害後建築物的評估作業，勢必較

921 大地震時先採用第一階段評估方式，複雜且較專業化。為減化、與快

速填寫緊急評估明細表及研判工作，故整理出一套較易瞭解與掌握的「緊

急評估明細表填寫要領及順序」，供評估人員於災害現場評估填表時參考

使用。依此評估程序進行時，若填寫內容已達危險建築物須拆除標準時，

即可停止其餘各項評估作業，以免耗時。然而台灣本島既存建物，仍屬新、

舊設計規範，建造材料多元化。地震本身的型態、規模難以預測。因此未

來震災區，受損建物破壞之實況，實難以依本書內容，所能描述涵蓋。惟

賴評估人員，對講習會之內容，先充分瞭解後，再參考相關資料，方能靈

活運用，以達成評估作業之重任。 

  茲將「緊急評估明細表」須填寫之內容整理如下列順序： 

一、先查看受損建築物是否有整體或部分樓層傾斜情形；若有，則量測其

傾斜率S、以決定建築物傾斜之嚴重程度。 

   嚴重 丙級－S > 1/30 

   中等 乙級－1/60 < S < 1/30 

   輕微 甲級－S < 1/60 

二、查看基礎與上部結構是否有脫離錯開及基礎淘空之現象；若有，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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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該現象之基礎、佔全部基礎數量之百分比R，再以此百分比R、來決

定柱基受災之嚴重程度。 

   嚴重 丙級－R > 20% 

   中等 乙級－20% > R >10% 

   輕微 甲級－R < 10% 

三、先查看每支柱損害級數；以受損最嚴重之一樓層，分別統計損壞不同

級數之柱，佔全部柱之百分比，再以柱不同受損級數之百分比，來決

定柱受損之嚴重程度。（註：一般屬舊規範、低層之R.C結構，柱可能

先損壞） 

     嚴重 丙級－V > 10% 或IV+ V > 20% 

     中等 乙級－IV+V < 20% 

     輕微 甲級－I、II、III 

四-1、先查看每支梁損害級數，以受損最嚴重之一樓層，分別統計損壞不

同級數之大梁佔全部大梁之百分比，再以梁不同受損級數之百分比，

來決定梁受損之嚴重程度。（註：一般屬新規範之R.C結構，梁可能損

壞較嚴重、且損壞在兩端或短梁與牆交接附近。屬舊規範且低層之R.C 

結構，梁可能損壞較輕微。若屬鋼結構，則看梁端部，接頭拉裂、扭

曲、變形之程度判定） 

    嚴重 丙級－V > 10% 或 IV+ V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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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乙級－IV+V < 20% 

    輕微 甲級－I、II、III 

四-2、磚、木或竹泥構造則看屋頂及樓板之支撐移位與支撐長度比L，來

決定受損程度等級。 

    嚴重 丙級－L > 1/2 

    中等 乙級－1/2 > L >1/4 

    輕微 甲級－L < 1/4 

五-1、查看結構牆損害嚴重程度，以最嚴重之樓層計之，且只看受損的剪

力牆及承重牆各級數長度佔總長之百分比，再以牆不同受損級數之百

分比，來決定牆受損之嚴重程度。（註：一般而言，有經設計之剪力

牆、屬新規範之15cm 以上R.C 結構牆或1B 之磚牆，可能損壞較輕微；

否則會損壞較嚴重） 

    嚴重 丙級－V > 10% 或 IV+V > 20% 

    中等 乙級－IV+V < 20% 

    輕微 甲級－I、II、III 

五-2、磚牆或加強磚造損害嚴重程度，以最嚴重樓層計之，統計磚牆裂縫

大於0.5 公分之水平牆長度，佔磚牆總長之百分比L，來決定受損程

度。 

    嚴重 丙級－L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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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乙級－50% > L >20% 

    輕微 甲級－L < 20% 

五-3、鋼造斜撐損害程度，一般由斜撐桿件之挫曲、鋼板拉裂、整體變形

及接頭破壞等來判定損害程度。 

    嚴重 丙級 

    中等 乙級 

    輕微 甲級 

六、先查看受損建築物是否位於中度至嚴重受損邊坡上，或嚴重受損邊坡

崩坍波及範圍內，若是，則可停止其餘各項評估作業，直接列為危險

建築物。查看受損建築物四周是否緊鄰受損擋土牆，且於後續餘震或

暴雨下，受損擋土牆產生破壞倒塌時會波及建築物安全，若是，則可

停止其餘各項評估作業，直接列為危險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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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進入危險建築物之安全手則 

一、倒塌建築物救援安全注意事項 

1. 需以整體性規劃及徵詢工程專家意見，並會同建管人員勘查現場，

評估危險程度後，逐一進行救援工作，並爭取時效，切忌以大規模

多方向的搜救方式進行。 

2. 參與救援工作時應穿著完整防護裝備（消防衣、帽、鞋、手套）以

防割傷肢體，若有不明化學氣體、瓦斯等存在時，需配戴防護面罩，

以防吸入造成中毒。 

3. 實施救援前應通知電力公司採取斷電措施，以防觸電。 

4. 進入救援時不可單獨行動，應成立搜救小組互相支援配合。 

5. 倒塌建築物救生，其困難程度隨受難者所遭遇的狀況而異，應以現

場立即看得見、容易救出者優先予以救出。 

6. 注意建築物傾斜之方向，以免搶救時被傾斜之建築物再倒塌壓住救

援人員發生意外。 

7. 搶救過程中應隨時注意傾聽有無人聲呼救，並立即予以救援。 

8. 應慎防尚未倒塌之部份是否有搖搖欲墜之物體掉落而砸傷救災人

員。 

9. 用木材支撐或搭建木架可防止隧道坍塌，亦可防止建築物進一步倒

塌，但不宜以可能傾倒的牆壁或搖搖欲墜的樓層使之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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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運用警犬幫助搜尋受困人員，並利用挖土機、怪手等重 

型機具協助搬移倒塌物品。 

11. 調用民間救災重機械裝備救援倒塌建築物災害時，現場需指派指

揮、管制、救助、救護人員，以防意外事故及救助間斷情形發生。 

12. 使用器械進行破壞挖掘、吊起時不僅要注意災民安全亦應考量搶

救人員之安全。 

13. 倒塌建築物如在內部燃燒，射水時不易直攻火點，且射水量過多

負荷過重，易造成二次倒塌而壓傷災民，故須採取近距離直攻火點，

以使用最少之水量為原則。 

14. 搶救人員挖掘隧道時，應先了解建築物倒塌情形，判斷倒塌建築

物中可能有空隙的地方，應儘可能從最低的平面沿牆壁、挖通道以

利通往崩塌物下的空隙處搜尋救生遭難者，其大小須能容納施救者

將遭難者搬運出來之空間且不應有急轉彎，不可直接從崩塌建築物

最上方挖翻，容易造成二次災害。 

15. 救援挖取通（隧）道時，防止隧道坍塌及建築物二次倒塌，對倒

塌物應併用木材支柱及木板拖架支撐，以確保人員安全通過。 

16. 倒塌後尚未斷裂之鋼骨結構，應予以固定以免造成二次倒塌。 

17. 加強現場火苗之管制，以防瓦斯外洩發生爆炸意外。 

18. 使用破壞器材進行救援時，應考量現場是否因瓦斯管線斷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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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洩漏、有無易燃性物質等，應先行予以排除、關閉總開關或採

適當之防護措施後再進行救援工作。 

19. 現場救援時搶救人員應注意周遭、地面上是否有銳利物（釘子、

碎玻璃）防止遭刺、割傷。 

20. 切忌不可任意碰撞支撐結構物之樑、柱、樓板、牆壁等。 

二、使用空氣呼吸器安全注意事項 

1. 使用前應檢查空氣存量（至少 250BAR）、殘壓警報裝置警報之聲響

及調節器能否正常供氣。 

2. 檢查面罩活瓣及緊急供（洩）氣閥是否正常，並確認調節器是否與

面罩緊密結合，有無鬆脫現象。穿戴時應貼緊臉部，測試呼吸時是

否正常未漏氣；必要時得關閉開關，再測試面罩是否完全封密。 

3. 空氣瓶使用時，應將開關全開後再反轉半圈，以防碰撞或電線纏繞

而將空氣瓶開關閉鎖。 

4. 當殘壓警報器即開始鳴響，應即速退出火場。 

5. 檢查空氣瓶有無裂痕或逾檢驗年限，並避免空氣瓶遭受劇烈碰撞或

重摔。 

6. 勿任意調整殘壓警報裝置及調節器。 

7. 空氣呼吸器最好配合救命器使用；每一套空氣呼吸器並應附有一張

管制卡，進入火場前，務必將管制卡交由專人負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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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前應檢查各管閥是否有密接，更換空氣瓶時，應注意接頭墊片

是否有掉落遺失。 

三、入室搜救安全注意事項 

1. 個人防護裝備要齊全，應穿著消防衣（救助服）、帽、鞋、手套、

攜帶手提無線電、空氣呼吸器、照明燈、繩索、救命器、簡易拆卸

器材。 

2. 搜救行動除必須蒐集受困者之情報外，可經由消防乙種搶救圖，預

先了解室內格局、擺設、隔間裝潢、搶救危險程度、搶救優先順序

以及是否有危險物品儲放後，選擇最有利的路線進入並預先考慮退

路。 

3. 搜索時，應儘量沿牆壁搜索前進，並利用繩索作為確保或施放標記，

以免迷失。且不可隨意移動物品，以防物品掉落砸傷。 

4. 入室或開啟門窗前應有「測溫」動作，並注意觀察室內火燄、濃煙、

熱氣之變化及悶燒狀況，以防範火勢擴大或閃（爆）燃之情形發生。 

5. 應實施人員編組，並確實遵守現場指揮官之任務指示，包括指揮、

搜索、搶救方法均應先予以明確分工。 

6. 一般搜索救生編組應由二人以上組成，並指定一名具有豐富經驗者

為帶隊官，不可一人單獨冒然進入，並配合水線射水掩護。 

7. 搜救時應注意深入室內之距離，留意空氣呼吸器的使用時間（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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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瓶殘壓警報音響鳴動時，應迅速沿原路或預留退路退出）。 

8. 計算作業時間時要考慮退出火場所需花費的時間，通常在火場中，

因呼吸急促，空氣的使用量增加，相對的所能使用之時間亦縮短。 

9. 為避免搜救人員因長時間之救災，產生過度疲勞、體力不支的現象，

指揮官應視人力情況妥善調配，實施換班休息。 

10. 入室搜救應隨時提高警覺，遇濃煙影響以致迷失方向，或感覺到

有任何異狀發生情況緊急時，切不可慌張、急躁，應即循部署水帶

之反方向或安全確保繩退出火場。 

11. 搜救小組的帶班人員（屋外）和屋內搜救人員間確保繩索應保持

不鬆不緊的狀態，準備退出時，彼此應以拉繩、無線電、警笛或擴

音器做為聯絡之方式。 

12. 應於入口處或轉彎處放置照明設備提供照明，以利尋找出口。切

記一定要同進同出，相互配合支援，具備生命共同體觀念。 

13. 開啟門窗前除有測溫動作外，開啟後門窗應保持敞開位置，或做

標記。搜索完畢退出時，應將門窗關閉，以防止火勢蔓延。 

四、強力入屋安全注意事項 

1. 入屋前應先確定建築物無倒塌之危險，並了解屋內通道、儲存物品

及電源配置情形。 

2. 使用破壞器材破壞進入時應遵守操作要領，防護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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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屋前應先瞭解屋內燃燒情形，是否有有毒氣體或爆炸物質，採取

必要之防護措施，不可貿然進入。若確認屋內無易爆、易燃危險狀

況後，始可在防護裝具齊全下強力入屋。 

4. 破壞門、窗以進行排煙或進入搶救作業時，為防止閃燃或煙爆之產

生，除應從側面進行破壞作業外（避免人員面向正面），並應部署

水線，隨時準備作射水攻擊，防止救災人員遭受火勢波及。 

5. 破壞玻璃時，裝備應齊全，人員位置及破壞工具均應於玻璃上方及

上風處，且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並由玻璃之側邊位置進行破

壞，以防止破碎玻璃掉落時遭割傷，進入前並將窗框周圍之殘餘玻

璃碎片取下清除乾淨，以免作業時被割傷。 

6. 有刺的鐵線應以油壓剪加以剪斷，取出後並置於安全處所。 

7. 使用鐵鎚、火鉤、斧頭、橇棒等做破壞作業時，應特別注意周圍狀

況（有無障礙物及旁觀者，預留適當之作業空間範圍），並避免因

自身重心不穩摔倒或工具墜落，砸傷他人，破壞完後之工具應放置

之於安全處，防止造成絆倒危險。 

8. 以大型機械強行拆除障礙物，人員不可太靠近，此時應提高警覺注

意建築物安全或防止閃燃、煙爆之情況發生，造成搶救人員之傷

害。 

9. 強力入屋後應將門、窗保持在敞開位置，除加強通風作業外，並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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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狀況發生時能迅速撤離現場，以維自身之安全。 

五、搶救高層建築物火警安全注意事項 

1. 進入搶救時除穿著相關防護裝備外，手提無線電、空氣呼吸器、照

明燈、繩索、救命器或拆卸器材應一併帶齊。 

2. 經由消防乙種搶救圖，預先了解建築物內部隔間、結構、裝潢、出

入口和內部消防設備設置情形。 

3. 注意深入室內之距離，留意空氣呼吸器的使用時間，計算時間時亦

應考慮退出的時間（包括上下樓梯）是否足夠，通常在火場中，因

呼吸急促，空氣的使用量增加，相對的所能使用之時間亦縮短。 

4. 進入搶救時應分兩線相互配合，分別以直線及噴霧射水實施掩護及

降溫、排煙。 

5. 應逐層部署搶救，不可跳層搶救以免被困，另進入複雜通道須注意

退路，可循繩索或水帶退出火場。 

6. 使用緊急昇降機應確保其安全性或由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操作，以

免發生受困危險。 

7. 進入搶救之帶隊人員應攜帶手提無線電，隨時回報室內各種狀況及

是否要支援人力或裝備並保持聯絡。 

8. 適時利用雲梯車昇梯敲破高層建築物之玻璃等開口，以助排煙。 

9. 射水時應注意安全門之自動閉鎖裝置，以免遭反鎖受困屋內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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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10. 搶救高層建築物火災時，應於起火層下兩層成立前進指揮站，集

結救災部隊予以編組，有效掌控救災人力，並確實管制入室搶救人

數，記錄各組搶救時間，以確保搶救人員安全；預備接替輪流人員

（預備組）待命，於交接時應妥為交代內部搶救狀況。 

六、搶救地下建築物火警安全注意事項 

1. 必需先對地下建築物的用途，內部隔局及出入口位置有初步了解。 

2. 進入地下室應由樓梯沿牆壁進入，並於外部入口處或轉彎處設置強

力照明燈，指引救災人員進入方向。 

3. 水帶佈線進入口附近應保留充分空間，以利其他搶救活動之進行，

確保人員緊急撤退之通路，並善用照明車及各式照明器具照明。 

4. 選擇排煙出口，應避免濃煙再進入大樓內。 

5. 進入搶救時應分兩線相互配合，分別以直線及噴霧射水實施掩護及

降溫、排煙。 

6. 搶救人員應妥予編組，以輪番更替進入救災，避免因工作時間過長，

體力耗損過量，發生危險。 

七、觸電救援安全注意事項 

1. 接獲觸電救援案件應立即通知轄區電力公司到達現場實施斷電且

勿讓民眾隨意靠近現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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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輛碰觸高壓電時，應留置於車內，勿匆忙下車。 

3. 掉落電線觸電之處置方式： 

(1)應立即關閉電源總開關。 

(2)潮濕狀況下救援者應戴膠質避電手套，並穿上膠質鞋，以乾燥之木

棒或 PVC 管將電線撥離至二米以外之安全距離。 

4.地上積水觸電之處置方式： 

(1)應立即關掉總電源。 

(2)救援者應戴膠質避電手套及穿膠鞋，以 PVC 管將受困者拖拉至安

全處所。 

5. 若觸電之傷者仍與電源接觸或在高壓電的電力範圍內（高壓電會有

電弧光射出），千萬不要接近，需先經有關單位或救援者將電源切

斷或隔開。 

6. 注意地面是否潮濕，避免因接地亦遭觸電。 

7. 應先切斷電源並確定斷電後，做好本身絕緣再將傷者救出，不可直

接觸及傷者，以防觸電。 

8. 如被救者情況危急，且無法立即切斷電源，則需以絕緣體剝離電線

或拖離傷者。 

9. 如為掉落電線，救助時須注意地面有否導體，如雨水、汽車等。 

10. 因電走火而引起之火災，在未斷電前切忌使用水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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